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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纠错栏目：勘误·更正·撤稿

叶方寅　　王维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０，武汉）

摘　要　勘误、更正和撤稿是学术期刊的重要栏目。因它们的
法律意义不同，产生的原因不同，所以，在刊登主体、内容、栏目

安排和编排处理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纠正学术

期刊的错误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应引起学术期刊编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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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更正》《撤稿声明》是学术期刊中常被国

内学者和编辑们忽视但又是非常重要的栏目，它们在

国际学术期刊中经常出现，对纠正学术期刊的出版错

误，净化学术环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勘误》《更正》

栏目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中还可见到，但《撤稿》栏目则

非常鲜见，许多编辑甚至还不知道该栏目。本文讨论

它们产生的原因、对著作权法的影响和刊登编排的方

式，以期引起国内同人的重视。

１　勘误与更正

　　勘误，又称更正，在学术期刊中的作用是更正已出
版的期刊上出现的错误，特别是更正论文中出现的关

键性、实质性错误的部分。一般说来，“勘误”的主要

目的是校正出版中所出现的编、校所产生的字句错误，

以单字的相形和相似较多，如将“逐”误为“遂”，“莱”

误为“菜”等。“勘误”的主体主要是期刊的出版者。

“更正”则更多地体现在与文章的内容有关系的

字句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对内容的误读

和误理解，如《心脏杂志》２０００年第 ３期刊登的《更
正》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７岁后重新出现直立的
ＴＶ１波，按上……’应为‘……。７岁后重新出现直立的
ＴＶ１波，且随后出现率渐增多，≥６０岁老龄人最多，为
５１．４％。新生儿 Ｖ５导联负向 Ｔ波，按上……’”。从
中可以发现，原来的文中漏掉了“且随后出现率渐增

多，≥６０岁老龄人最多，为５１．４％。新生儿Ｖ５导联负
向Ｔ波”的语句。由此可见，其更正的内容相当重要，
如不更正，则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刊登“更正”的主

体既有出版者，如因编辑对稿件不适当的删改所致，也

有作者，如作者自己撰文时出现错误。要说明的是，两

者都不是主观有意的行为。

学术期刊可以更正论文的任何部分，如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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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促退稿，从以上示例看，经过编辑的修改提炼后发表，

有些文章还是很有价值的。

２）注意作者的构思。实际上是从宏观上把握作
者表现文章主题的思路，看文章是否严密地、准确地、

充分地说明了所要报道的内容，阐述了所要表达的观

点，是否由浅入深、由远及近、由表及里、条理分明地进

行论述。

３）注意文章中有关概念的使用。“概念”通常包
括２方面的内容：一是概念的自身含义；二是概念的适
用范围。“应用膜分离技术提高乙烯回收量的研究”

和“膜分离技术回收乙烯工艺的研究”，对“膜分离技

术”这一概念含义上两者相同，但在适用范围上就大

不一样了，前者窄，后者宽。对某项技术进行研究，这

种“研究”是实验室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开发研究，在

概念的适用范围上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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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结果、结论，也可更正作者姓名、作者排名位

置、作者单位等。通常是在发现论文有文字差错或事

实错误时进行“更正”的。如医药期刊中，某药品的剂

量数据中小数点位置排错，这将直接关系到患者用药

的安全性，必须更正；又如作者姓名拼写错误或排版错

误，这将关系到论文的引用、作者成果的申报等，必须

更正。该栏目既可用声明的方式，也可用勘误表的方

式。其具体格式只需说明在本刊某年、某卷、某期的某

页第几行，原文是×××，现改为 ×××；无须注明原
题名、原作者，也无须另翻译为英文，该行错误是中文

就用中文更改，是英文就用英文更改。

目前，国际学术期刊该栏目多用“Ｅｒｒａｔｕｍ”，也有
用“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ｕｍ”或“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的。国内学术期刊对
“勘误”和“更正”的使用也未作明确规定，目前用“更

正”的多，而用“勘误”的期刊较少。该栏目通常不涉

及著作权法的纠纷，更正内容的刊出将使原刊出论文

更加完善，论述更加精确。

２　撤稿

　　撤稿（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一词在本文中采用“撤稿声明”
是为了与我们期刊日常编辑工作中“撤下稿件”所指

之“撤稿”相区别。《撤稿声明》栏目仅用于学术期刊，

是学术期刊刊登的声明，公开宣布撤销已刊登的某篇

论文。“撤稿声明”一经刊登，就从法律上宣布了原论

文作者的著作权无效，从学术上否定了该论文阐述的

学术思想、观点、结果和结论，从道德上谴责了该文作

者的学术不端行为。该栏目不仅终止了错误信息的传

播，而且对学术界的不端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促进了

学术争鸣，净化了学术环境，是学术期刊配合学术界打

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２．１　何种情况下刊登撤稿声明　以科技期刊为例，
学术界通常认为已发表的论文有下列情况必须撤稿。

１）作者对自然界认识的局限性所致。其一，论文
出现明显的错误和误差。如结论可能是基于错误的逻

辑、理论或计算，或者在实验中使用了较差的设备仪器

而得出误差较大的数据，或者在实验中可能因实验室

环境条件达不到实验要求而得出的数据，例如在生物

学实验中进行细胞培养时受到细菌、病毒的污染，等

等。其二，实验结果不可重复，即其他学者按该文的方

法无法得出同样的结果。

２）作者的有意行为。一是虚构不实数据，伪造实
验数据；二是未经课题负责人或论文主要贡献人同意

而擅自发表所引起的版权法律纠纷；三是其他学术不

端行为，如抄袭、剽窃或重复发表等。

２２　撤稿声明刊登的流程和方式　在对某篇论文作

出撤稿决定前，首先要对其实验数据、投稿过程进行全

面的调查研究，包括查看实验的原始记录，作者本人

（或集体）可进行申辩，最后由学术委员会或权威学者

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是否应该撤稿。

笔者认为，我国学术期刊刊登撤稿声明前必须告

知期刊的主办单位，并应得到主办单位的同意，是否告

知作者单位或期刊主管部门则由主办单位根据其严重

程度决定［１］。

刊登撤稿声明的主体可以是第一作者本人（最好

是全体作者），也可以是期刊的主编、编委会、编辑部

或主办单位，以及专业学会。刊登撤稿声明的主体和

方式与该论文的争议程度有关，与论文作者是否有意

所为有关。

目前学术期刊界还没有统一的刊登撤稿声明的方

式和方法。属于作者对自然界认识的局限性所致时，

一般可由作者本人或全体作者提出撤稿声明，写出原

文题名，原发表刊物的年、卷、期、起止页以及撤稿原

因，并向读者或有关单位表示歉意，再署上第一作者名

或全体作者名及作者单位。撤稿声明的文章编号（或

ＤＯＩ名）一般应放于文前，无须关键词和中图分类号。
原文章编号（或 ＤＯＩ名）是否应写入文内并无明确要
求。如原文有英文摘要，则撤稿声明的内容需翻译成

英文并一并刊出。

例［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ａｔｕｒｅ．０６８１９
撤稿声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ｃｉｎｇｒｅｖｅａｌｓ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ｍａｐｉｎｔｈｅｏｌｆａｃ
ｔｏｒｙｃｏｒｔｅｘ

ＺｈｉｈｕａＺｏｕ，ＬｉｓａＦ．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Ｍｏｎｔｍａｙｅｕｒ，
ＳｃｏｔｔＳｎａｐｐｅｒ＆ＬｉｎｄａＢ．Ｂｕｃｋ

原发表在《Ｎａｔｕｒｅ》４１４，１７３－１７９（２００１）的论文论述嗅脑
皮层标记模型，其小鼠转神经元踪示分子与单个气味受体基因

共表达在嗅脑上皮细胞中。当我们重复并作进一步工作时发

现不能重复该报告的结果。此外，我们还发现该文的数据及资

料与原始资料在有些地方不一致。我们因此对该报告的结论

失去信心。我们对任何由该文发表而引起的不同结果深表

歉意。

作者负责情况：Ｌ．Ｂ．Ｂ．和 Ｌ．Ｆ．Ｈ．课题构思，Ｌ．Ｆ．Ｈ．和
Ｊ．－Ｐ．Ｍ．制备小鼠的基因靶向构建，Ｓ．Ｓ．培训过 Ｚ．Ｚ的基因
靶向构建技术，Ｚ．Ｚ制备并分析小鼠，同时提供该文所有的数
据和资料，Ｌ．Ｂ．Ｂ．和 Ｚ．Ｚ．撰写了该文。

来函及资料索取请与 Ｌ．Ｂ．Ｂ．联系（Ｅｍａｉｌ：ｌｂｕｃｋ＠ｆｈｃｒｃ．
ｏｒｇ）。

属于作者的有意行为时，则处理较严，应由主编或

编委会或编辑部或期刊主办单位以声明的形式刊登撤

稿声明，指出原文题名，原发表年、卷、期和起止页，并

写明撤稿原因和声明人（单位）对此事的态度，并向公

众表达歉意，文后署上声明人（单位）。撤稿声明的文

章编号（或ＤＯＩ名）放于文前。如原文有英文摘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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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声明须翻译成英文同时刊出。韩国学者黄禹锡发

表的伪造数据文章就是被《Ｓｃｉｅｎｃｅ》主编以声明的方
式宣布撤稿的［３］。

在刊登撤稿声明时原则上应单列一页，不要接排，

一般放于该期最后一页；目次内容中也应列出，如有英

文目次页也应同时列出。

撤稿声明一经刊出，应通知所有收录该刊的互联

网数据库，在原论文题名或摘要收录处显著注明该文

已被撤稿，全文刊载的数据库最好能将原论文（被撤

稿件）与撤稿声明内容两者相互链接。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生物医学数据库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ｕｂＭｅｄ在被撤稿件处
就标注有 “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提醒读者和引用者注意［４］。

如这些数据库较长时间未注明，期刊编辑部应告知该

数据库请其注明。

３　勘误和撤稿声明与学术环境的净化

　　国际学术期刊每年（卷）或多或少都刊登有勘误
和撤稿声明的内容，期刊编委会和编辑部都认为这是

学术期刊应尽的义务。《Ｎａｔｕｒｅ》更将这２个栏目合并
为《更正与修正》（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栏目，下
设分栏目统一刊登有关更正和撤稿声明的内容。近几

年，国际上的著名期刊连续刊出了几起有名的撤稿事

件。例如：２００６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被《Ｓｃｉｅｎｃｅ》撤
掉了他以前发表的有关干细胞的论文［３］，随后被撤销

了其首尔国立大学教授和干细胞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２００８年初，印度Ｓｒｉ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ｗａｒ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ＶＵ）化学
教授ＰａｔｔｉｕｍＣｈｉｒａｎｊｅｅｖｉ因所投稿件涉嫌抄袭、剽窃其
他学者的论文，随后发现他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间所发表
的７０多篇论文中涉及科学不端行为，受到大学的处
罚，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所属４种期刊也撤销了他已发
表的１３篇论文［５］；ＬｉｎｄａＢ．Ｂｕｃｋ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于２００４年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她
及其他作者在《Ｎａｔｕｒｅ》上发表声明，撤销２００１年发表
在《Ｎａｔｕｒｅ》上的１篇论文，原因是研究人员不能重复
原始论文的数据［２］。

撤稿声明因其与著作权法直接相关，故设置该栏

目可促进正常的学术争鸣，有助于学术思想和研究成

果的正确传播，净化学术环境，避免同一学术成果被同

一作者或不同作者多次发表的现象。目前，国内学术

期刊设置勘误和更正栏目的还较少，而撤稿声明的刊

出实例则更为鲜见［６７］，许多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甚

至有人还错误地认为设置此类栏目是给学术期刊和主

办单位脸上抹黑，在国内它也不作为评价学术期刊的

指标，这就使得正常的学术争鸣较难开展，同时，在客

观上给论文造假、抄袭和剽窃留下可乘之机。从法律

观点讲，只要期刊不刊登撤稿声明，作者（著作权人）

所发表的文章即使是抄袭、剽窃或造假也都拥有该文

的著作权，作者就可以根据该文获得学位、晋升或提级

的机会，法院不能将其著作权剥夺。２００８年全国人大
会议期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左

东岭［８］就发出“为何抄袭者反而没人管”的感叹。所

以，学术界的道德规范还需要法律来维护，学术期刊刊

登撤稿声明就是在法律上让论文造假者无法自保。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期刊界加强了对学术论文

的造假、抄袭、剽窃的打击力度。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４日，
科学技术部第２５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部令（第１１号）《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
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已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２００８年６月，中国科学院第１４次院士大
会和中国工程院第９次院士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对院士章程进行修改，其中，新增加的“品行端正”条

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相信，在学术期刊的

配合下，我国的学术环境必将得到进一步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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